國立高雄大學113學年度四技二專甄選入學

就讀意願書

	准考

證號
	
	姓名
	
	聯絡

電話
	電話:

手機:

	　　本人經由113學年度四技二專甄選入學核定錄取為  貴校113學年度                              系所(組別)新生，謹此表達有意願就讀。 

　　此致

國立高雄大學

	考生簽章
	
	日期
	  年  月  日


注意事項：

1、 錄取生應依「正取生錄取暨報到通知書」上所規定報到時間、報到地點辦理驗證與報到，並攜帶(一)錄取暨報到通知書；(二)國民身分證正本；(三)就讀意願書；(四)畢業證書正本(報名時所填學歷之證書正本，應屆畢業生須繳驗學生證正本，已畢業生須繳交畢業證書正本)；(五) 以「報考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第三條報考資格錄取之考生，須繳驗相關證明之文件正本；(六)持國外學歷報考錄取之考生，須依教育部之「國外學歷查證認定作業要點」之規定繳驗：1、已加蓋經我國駐外單位驗證戳記之「國外學歷證件」正本及「國外學歷歷年成績證明」正本。2、內政部入出境管理局核發之「入出境記錄」（考生如係外國人或僑民得免附本項資料）；(七) 教育部立案之香港各校院經准報考錄取後，應繳驗教育部驗印之畢業證書或學校開具附核准入學學籍文號之四下肄業證明，經教育部駐港代表加蓋印章。
2、 經錄取之學生接到報到通知後，即應依規定時間辦理報到，未於規定時間辦理報到者，即以自願放棄入學資格論，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補救措施。
3、 錄取生保留入學資格悉依本校學則規定辦理。

